延平区2023年度国家水土保持重点
建设工程
预算审核书

福建宏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二○二三年五月

延平区2023年度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
预算审核编制说明

1、编制依据

（1）福建省水利厅闽水建设〔2021〕2号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简称“编制规定”）编制。

（2）建筑定额采用福建省水利厅闽水建设〔2021〕2号颁布的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。

（3）安装定额采用福建省水利厅闽水建设〔2021〕2号文颁发的《福建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》。

（4）施工机械台班采用福建省水利厅闽水建设〔2021〕2号文颁发的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》。

（5）《2017版福建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》、《2017版福建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》、《2017版福建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》等相关定额。

（6）委托单位提供的设计资料：包括施工设计图、预算造价、工程量清单、工程量计算书等。

（7）现场勘察、调查情况、建设单位意见等。

2、人工工资

根据福建省水利厅颁发的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，人工预算单价计算标准为：技工120元/工日，普工85元/工日。

3、材料预算价格

（1）材料预算价格采用2023年第4期《南平工程造价信息》中延平区县信息价并结合市场调查价综合确定。绿化苗木等价格采用原预算询价。
（2）风、电、水单价：按原预算，采用电网电价，取0.73元/kwh,水价采用信息价,取2.23元/m3，风价按原预算，取0.2元/m3。

4、其它直接费

根据编制规定，其它直接费率以基本直接费为计算基数，按农村水利工程取低值，即取2%。
5、间接费

间接费费率按照《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（工程部分）》规定，农村水利工程，取低值。
	序号
	工程类别
	间接费

	
	
	费率%
	计算基础

	一
	建筑工程
	
	

	1
	土方开挖工程
	9
	直接费

	2
	石方开挖工程
	11
	直接费

	3
	土石填筑工程
	8
	直接费

	4
	模板工程
	6
	直接费

	5
	混凝土工程
	11
	直接费

	6
	钢筋制安工程
	6
	直接费

	7
	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
	8
	直接费

	8
	疏浚工程
	6
	直接费

	9
	生态景观工程
	8
	直接费

	10
	其他工程
	6
	直接费

	二
	安装工程
	
	

	1
	设备安装工程
	55
	人工费

	2
	管道安装工程
	70
	人工费


6、利润率

根据“编制规定”，利润按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的7%计取。

7、税金

根据闽水计财[2019]1号，税金按9%计取。

8、其他费率

（1）其他费用分摊2.5%

（2）临时建筑分摊1.5%

9、工程暂列金
   工程暂列金按工程建安费的5%计（按原预算不变）。

10、安全生产措施费

根据“编制规定”费率按2.5%计算。
11、施工现场标准化建设工程
根据“编制规定”按0.5%计算。
12、主要核增减说明
（1）工程量复核：本次审核所有工程量均按施工图进行复核。经复核，原预算工程量计算基本正确，本次审核工程量基本无核增减。
（2）主要核增部分：经与建设单位沟通，增加施工现场标准化建设费，根据“编制规定”按0.5%计算。
（3）主要核减部分：1）弃方外运原预算按3km，根据设计说明及现场勘察，审核按1km；2）围堰采用开挖料填筑，拆除后按就近堆放；3）其他直接费及间接费，原预算中费率取中值，审核后按农村水利工程取低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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